立契約書人 

消費者姓名 ：                        (以下簡稱甲方)

餐飲業者名稱：寶媽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就乙方所提供之餐飲服務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第1條、 甲乙雙方之權利義務，依本契約條款之約定；本契約未約定者，依有關法令、習慣或誠信原則定之。
第2條、 本契約係針對「以通訊交際方式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擬定一般性共同約定，乙方提供之個別契約不得牴觸本契約之規定。但其個別契約內容對甲方之保護更有利者，從其約定。
第3條、 甲方與乙方簽訂本契約時，應清楚載明訂購人基本資料（包含但不限於出餐地址、預產期、聯絡電話）及出餐方式、訂購天數、總金額、贈品等交易事項。
第4條、 乙方依據甲方需求，提供階段性食補調理餐點，以現煮熱送或冷凍宅配等派送方式，送至甲方指定地點。
第5條、 乙方提供之餐點內容，包含但不限於月子餐、小產餐、養生餐等餐點。實際可配送之送餐區域和每日送餐次數，以乙方規定範圍為準。甲方於網路交易之前，需透過網路通訊軟體、電話等方式與乙方聯繫確認。

如在乙方未確認前，甲方直接透過網路下訂單，事後經乙方評估，無法配合出貨至甲方指定地點，乙方得主動取消訂單，視同未簽約。

第6條、 契約實際生效日為乙方出餐當日起。
第7條、 本契約之預約定金為新臺幣______元，於簽約同時，甲方得以匯款、付現等付款方式支付予乙方。
除滴雞精以外之期約餐飲服務，訂金需於簽約時繳納；餘額於送餐第三日繳清。前項所定服務之內容及收費內容詳如附件。
第8條、 於第三條所稱之契約實際生效日之前，因天災、戰亂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無法履行契約者，甲方得解除契約，乙方應將甲方所繳交之預約定金全數退還。
於契約實際生效日後，因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地震、颱風、水災等），乙方提供之送餐服務將依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並應於事前透過書面、電話或網路傳播等方式，告知甲方。
第9條、 於第三條所稱之契約實際生效日之前，如乙方不能證明有前項之事由，致無法履行契約者，甲方得解除契約，乙方應加倍返還甲方所繳交之預約定金，甲方如能證明因此而受有其他損害者，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10條、 契約存續期間，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無法繼續接受乙方之服務者，乙方得終止契約，並按已發生之服務項目收費，不得額外收取任何費用。
第11條、 乙方向甲方請求契約終止後，未達預定出餐天數者，將以原價或雙方另行議訂之價格退款。

第12條、 乙方已委託保險公司投保產品責任保險，相關資訊刊載於乙方之官方網站（http://www.baomamafoods.com.tw）。

第13條、 如實際用餐人並非網站下單付款者，甲方應詳盡告知本合約所載明所有條文及用餐、送餐注意事項，並於下單後，儘速提供用餐人相關資料（姓名、地址、電話、餐點內容客製化項目等）。乙方將於收到完整用餐人資料後，才開始提供出餐服務。

第14條、 乙方提供可多次使用或一次性使用之餐具盛裝餐點予甲方。若為多次使用之餐具，甲方應注意並遵守乙方之管理規定，使用乙方各項餐具。如甲方因故意或過失，多次破壞或毀損乙方各項餐具者，乙方得照餐具採購原價，要求甲方照價賠償。
第15條、 乙方所提供之餐點服務，如因餐具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致生損害於用餐人，乙方應負賠償責任。

乙方依第十五條之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者，對每一人之最高賠償金額不得逾越當日餐費。
前項情形，捐害賠償請求權人如能證明乙方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受前項最高賠償金額之限制。

第16條、 乙方透過型錄DM、網站等管道所載菜單僅供參考，甲方得於出餐前3天向乙方要求出具實際出餐之菜單。惟乙方仍有可能基於季節食材採購、個人用餐需求等因素，於出餐前調整出餐內容。若甲方收到餐點後，對餐點內容有疑義，得透過電話、網路通訊軟體等方式聯繫乙方確認。
甲方於收受餐點後，依通常程序從速檢查餐點內容，如發現有應歸則於乙方負擔保責任之瑕疵時，應立即透過電話、網路通訊軟體等方式通知乙方。
第17條、 如甲方因故需暫停出餐服務，需於兩日前來電或以網路通訊方式通知乙方。
第18條、 乙方對因業務知悉之甲方、用餐人及結帳持卡人之個人資料，負有保密之義務，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於本契約以外使用，亦不得向第三人揭露。
乙方違反前項約定致甲方受有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19條、 本契約如有其他未約定事項，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及誠信原則規定辦理。
第20條、 本合約若發生爭議，雙方同意先以誠實信用原則進行協商，和平解決。倘必須透過訴訟方式解決者，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規定之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第21條、 本契約成立後，得經雙方同意增減費用或變更契約內容。

第22條、 本契約一式二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紙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乙方：

　負責人：寶媽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42650764
　聯絡地址：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6巷3-1號
　聯絡電話：（02）2997-1388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合約附件：寶媽媽精緻月子餐合約訂購單    
	客戶姓名
	
	預 產 期
	年   月    日   
	嬰兒性別
	□男  □女

	生產醫院
	
	實際生產日
	年   月    日
	胎次：
	

	客戶來源
	
	生產方式
	□自然產  □剖腹產  □其他

	聯絡電話
	家：
	媽媽手機
	

	
	
	爸爸手機  
	

	送餐地址
	1.


	□醫院  □住家  □其他

送餐天數：

	
	2.


	□醫院  □住家  □其他

送餐天數：

	特殊體質
	□妊娠糖尿 □甲狀腺抗進 □子宮肌瘤 □妊娠高血壓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飲食禁忌
	□牛  □羊   □帶殼海鮮  □魚/海鮮  □內臟類：豬肝/腰子/豬心/豬肚

□麻油  □酒 □素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餐內容（由客服人員填寫）
	品項
	月子餐 

	送餐方式
	□三餐三送□午晚兩餐兩送□三餐兩送□三餐一送
□冷凍宅配一日一送（週日停餐）

	訂購天數
	           天
	每日單價
	            元/天 （原價2300）

	總金額
	
	預收訂金
	

	訂金付款方式
	□現金 □刷卡    □ATM    轉帳日期：      帳號後5碼：

	餘款金額
	
	收餘款日
	<用餐第三天付清>

	餘款付款方式
	□現金 □刷卡    □ATM    轉帳日期：      帳號後5碼

	備註
	


服務專員：                       客戶簽名：                                         
242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6巷3-1號   服務專線：（02）2997-1388 傳真號碼：（02）2277-7440
寶媽媽餐飲有限公司之餐點外送服務條款：
1、 服務內容：提供階段性食補條理餐，送至合約指定地點。
2、 付款時機：訂金請於簽約時繳納；餘額請於送餐第三日繳清。

3、 付款方式：以信用卡授權、現金支付，或至銀行、ATM匯款
1. 信用卡授權：親至寶媽媽辦公室，或於展場現場刷卡付款。

2. 現金付款方式：
1、 直接到寶媽媽餐飲有限公司繳納，地址：新莊市中正路56巷3~1號
2、 當面交給服務專員，或直接交付給送餐司機。
3. 銀行匯款/ATM轉帳：
戶名（寶媽媽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銀行東新莊分行<代號006>

帳號：0981-717-828870
匯款後，請以line、email、或電話方式聯繫，告知轉帳日期、帳號後5碼，以利核對付款資訊。
EMAIL：baomamafoodsb@gmail.com   LINE ID：@tvt6165w
4、 退訂須知：
1、 出餐前退款：退還全新無拆封之贈品，或以加價購方式購買贈品。
i. 以信用卡付款者，需扣除刷卡總額之5％手續費，退款以現金匯款至指定帳戶。
ii. 以其他方式付款者，退款以現金匯款至指定帳戶。
2、 若已開始出餐，未依照合約天數出餐者：每日計價方式依據展場所訂定之天數、定價，實際計算總額，並扣除已領取之贈品後，餘款全部退回，以現金匯款至指定帳戶。
5、 出餐通知及餐具回收：
1. 生產時確定出餐時間後，請儘速通知廚房或業務人員出餐，以利送餐安排路線：（02）29971388（02）2997-1388。早餐要用餐：早上6點前通知，中餐要用餐：早上9點前通知，晚餐要用餐：下午2點前通知，以免耽誤媽媽用餐安排，謝謝。
2. 早餐最慢9點30分前、中餐最晚1點30分前；晚餐最慢6點前送達。司機安全第一，會依照路線安排儘快到達您哪裡， 請耐心等候。
3. 食用前，注意湯茶罐小心打開避免燙到。瓷碗開蓋也要留心，拿碗時注意安全，保持餐袋乾淨。
4. 餐具使用保溫罐、保溫餐袋和陶瓷碗送餐，故需回收上次使用的全部餐具。用餐完畢，請務必將所有的餐具放入餐袋內讓司機先生帶回廚房。司機送餐時，會跟您約收回餐袋的時間（通常都是下一餐就會來收回），謝謝您的配合。
5. 最後一餐採用耐熱PP碗提供餐點，無須回收餐具。
6、 其他注意事項:

1. 訂購者需充分了解並同意上述服務內容及付款方式後，請於訂購單上簽名確認，並雙方各持一份訂購單，以保障雙方權益。
2. 如餐點需暫停出餐，請於兩日前來電通知。
3. 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地震、颱風、水災等），送餐服務將依實際狀況適時調整，並事先告知客戶。
以上如有爭議事項，本公司得保留契約修改之權利。
